	

	南京河西南部6#小学及邺城路幼儿园工程项目勘察招标公告


                                           
招标人南京河西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南京河西南部6#小学及邺城路幼儿园工程项目已经立项批准建设（立项批文号：宁新城委综字【2016】24号）。工程所需资金来源国有政府资金，现已落实。对本工程勘察投标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一、本招标工程概况： 
1.工程项目名称：南京河西南部6#小学及邺城路幼儿园工程项目勘察
2.工程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天河路以东，邺城路以北，寿带街以南；
3.招标内容：
（1）根据设计院提出的地质勘探要求、测量要求及勘察布点图，对该工程进行初步、详细及施工勘察，查明本工程区域范围内的地基岩土层分布规律及不良地质现象，工程地质特征及其主要物理力学性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对场区和地基的稳定性作出评价，为拟建工程的地基基础与路基设计、施工提供合理的方案和所需的工程地质资料，勘察工作包括地质钻孔、取样、试验、材料收集整理、不良地质和软土分布路段应视查明地质问题的需要和对可能影响的情况扩大勘察范围。协助招标人完成地质工程勘察报告的申报、审查等工作，最终取得符合国家现行规范要求的《勘察成果审查报告》及加盖审查机构证章的勘察成果报告；配合工程设计和施工验收等相关后续服务工作。满足施工图设计要求，并按要求完成相关审核备案等后续服务(包含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与地质勘察有关的所有服务和配合工作）。
（2）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测绘技术要求，完成本项目的测绘各项工作，按照要求编制并提交各项测绘成果报告。
4.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5.合同估算价：约 20万元
6.工程规模：工程总投资约27638.2万元。
二、申请人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等级及范围：工程勘察综合甲级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2、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及类别：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证书；
3、提供勘察报告时间：20天（日历天）；
4、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需提供的材料要求：具体详见招标文件及地勘布孔图。
三、获取招标文件方法
1、投标申请人可持《单位介绍信》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到指定地点购买招标文件。
2、本公告发布之日即为指定地点领取招标文件的时间：自2017年 7 月 17 日至2017年 7 月 21 日，上午8:30分至11:00分，下午14:00分至16:30分（节假日除外），在南京广州路183号建行东门310）购买招标文件。
3、招标文件每份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四、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投标人，招标人不接受其参加投标：
1、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2、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限未满的。
3、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加投标的其他条件。 
五、投标资格条件：
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开标结束后，评标开始由专家评委首先对投标人递交的资格审查材料进行评审。
（一）投标人的基本要求
1、申请人资质等级及范围：具备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单位；（提供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书复印件，原件核查）
2、投标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投标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核查）
3、熟知该建设项目可能涉及到的报批事项、报审流程、提交材料等（提供承诺书原件）；
4、企业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提供承诺书原件）；
5、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情形（提供承诺书原件）；
6、企业自2014年5月1日以来无不良行为记录（以江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南京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不良行为记录为准）（提供承诺书原件）；
7、投标单位提交资料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提供承诺书原件）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企业，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同时投标。
六、其他
1、投标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企业资质证书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2、授权委托人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参加开标会议，若未能按时到场参加开标会或到场提供不了上述原件的视为自动放弃投标，招标人拒收标书。
3、其他详见招标文件。
七、评分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南京河西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
邮编： 210000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沈工
电话：86465307
招标代理：南京银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 南京市广州路建行东门310室
邮编： 210000
联系人：石朗浩	
电话：15850743459



